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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一三硝基苯酚(苦昧酸)

GB／T 25784—20 1 0

警告——使用本标准的人员应有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标准并未指出所有的安全问题。使用

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2，4，6一三硝基苯酚(苦味酸)的要求、采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

输、贮存、以及安全和安全技术说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2，4，6一三硝基苯酚的产品质量控制。

结构式：

oH

分子式：c6H3N307

相对分子质量：229．11(按2007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CAS RN：88—89—1

2规范性引用文件

N02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薪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90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 191—2008，IsO 780：1997，MOD)

GB／T 2385—2007染料中间体结晶点的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6—2006染料及染料中间体水分的测定

GB／T 6678—2003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2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GB／T 6682—2008，IsO 3696：1987，MOD)

GB／T 8170一2008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 12268—2005危险货物品名表

GB 12463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5258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 15603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GB 16483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规定

3要求

2，4，6一三硝基苯酚的质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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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5784—2010表12，4，6一三硝基苯酚的质量要求指标项目优等品一等品(1)外观黄色粒状结晶(2)干品结晶点／℃≥120．0119．0(3)水分的质量分数／％10．O～20．010．0～20．0(4)硫酸根离子的质量分数／％≤O．51．O(5)硝酸含量不显色不显色(6)水不溶物的质量分数／％≤O．1O．2(7)灰分的质量分数／％≤O．2O．24采样以批为单位采样，生产厂以均匀产品为一批。每批采样数应符合GB／T6678—2003中7．6的规定，所采样品的包装必须完好，采样时勿使外界杂质落人产品中。采样时用探管采取包括上、中、下三部分的样品，所采样品总量不得少于200g。将采取的样品充分混匀后，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密封良好的容器中，其上粘贴标签。注明：产品名称、批号、生产厂名称、取样日期、地点。一个供检验，一个保存备查。5试验方法5．1一般规定除非另有规定，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GB／T6682中规定的三级水。检验结果的判定按GB／T8170一2008中的4．3．3修约值比较法进行。5．2外观评定在自然光线下采用目视评定。5．3干品结晶点的测定取一定量的试样置于表面皿上，将盛有试样的表面皿移入温度为80℃～90℃的恒温干燥箱内，烘干1h，然后置于长约150mm，直径20mm玻璃试管中，于140℃～150℃空气浴中，加热融化后(熔融试样约占试管的三分之二)，按GB／T23852007的规定进行。5．4水分含量的测定按照GB／T23862006中的3．2“烘干法”进行。称取试样2g～5g(精确至o．0002g)，烘干温度80℃～90℃，烘干至恒量。5．5硫酸根离子含量的测定5．5．1原理将试样用沸水完全溶解，用快速定性滤纸过滤，将滤液调至弱酸性，加入氯化钡溶液生成硫酸钡沉淀，沉淀经过滤、洗涤、烘干、称量，计算硫酸根离子含量。5．5．2试剂和溶液a)盐酸；b)氯化钡溶液：100g／L。5．5．3仪器设备a)玻璃砂芯漏斗：G4；b)吸滤瓶：500m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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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分析步骤

准确称取试样约10 g(精确至O．000 2 g)，溶于250 mL沸水中，再继续煮沸10 min，趁热甩快速定

性滤纸过滤。烧杯、滤纸用50 mL热水洗，滤液加盐酸1 mL，然后加热至近沸，在搅拌下迅速往此溶液

中加入氯化钡溶液15 mL，静置4 h后，待沉淀完全，用已恒量的G4玻璃砂芯漏斗进行热过滤，并用热

水充分洗涤沉淀物，然后置于恒温干燥箱中于100℃～105℃，烘至恒量。

5．5．5结果计算

硫酸根离子以质量分数w。计，数值用％表示，按式(1)计算：

璺：兰!!兰丕!堡!二里!!×100
m3

式中：

m。——玻璃砂芯漏斗和不溶物恒量后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m。——玻璃砂芯漏斗恒量后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m。——试样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o．411 4——硫酸钡换算为硫酸根的系数。

5．5．6允许差

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大于o．05％(质量分数)，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5．6硝酸含量的测定

5．6．1原理

二苯胺被氧化后呈现蓝绿色。

5．6．2试剂和溶液

a)硫酸；

b)二苯胺溶液：l g二苯胺溶于100 mL硫酸中。

5．6．3分析步骤

准确称取试样1 g(精确至o．ooo 2 g)，加入30 mL水，充分搅拌，加入2 mL二苯胺溶液不呈现蓝

绿色即为合格。

5．7水不溶物含量的测定

5．7．1原理

将试样完全溶于热水，用玻璃砂芯漏斗抽滤，不溶物经干燥恒量，测定水不溶物含量。

5．7．2仪器设备

a)玻璃砂芯漏斗：G4；

b)吸滤瓶：500 mL。

5．7．3分析步骤

准确称取试样约10 g(精确至o．ooo 2 g)，溶于300 mL沸水中，再继续煮沸lo min，趁热用已恒量

的G4玻璃砂芯漏斗进行热过滤，再用热水洗至无酸性，然后置于恒温干燥箱中于100℃～105℃，烘至

恒量。

5．7．4结果计算

水不溶物以质量分数w：计，数值用％表示，按式(2)计算：

Ⅲ，一些—二!堕×100
m6

式中：

m；——玻璃砂芯漏斗和不溶物恒量后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m；——玻璃砂芯漏斗恒量后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m。——试样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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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5784—20105．7．5允许差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大于o．02％(质量分数)，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5．8灰分的测定5．8．1原理在电炉上缓慢将试样烧尽，炭化残渣，然后在高温电炉中于700℃下灼烧，冷却称量。5．8．2试剂a)硝酸；b)硫酸。5．8．3仪器设备a)瓷坩埚：50mL；b)高温电炉：能控制温度在700℃。5．8．4分析步骤准确称取试样约2g(精确至o．0002g)，置于700℃预先恒量的瓷坩埚中，用硫酸湿润后，加热烧尽炭化残渣，加几滴硝酸和硫酸，待消解完全后，在密切注视下蒸发，将瓷坩埚移入高温电炉内，于700℃灼烧至恒量。5．8．5结果计算灰分以质量分数”。计，数值用％表示，按式(3)计算：∞，一翌7二塑×100，n。式中：m，——瓷坩埚和残余物恒量后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me——瓷坩埚恒量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m。——试样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5．8．6允许差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大于o．02％(质量分数)，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6检验规则6．1检验分类本标准第3章表1中规定的全部项目均为型式检验项目，其中(1)、(2)、(3)项目为出厂检验项目，应逐批进行检验。在正常连续生产情况下，每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但如有下述情况需进行型式检验：a)新产品最初定型时；b)产品异地生产时；c)生产配方、工艺及原材料有较大改变时；d)停产三个月后又恢复生产时；e)客户提出要求时。6．2出厂检验2，4，6一三硝基苯酚应由生产厂的质量检验部门根据本标准的要求检验合格，附合格证明后方可出厂。生产厂应保证所有出厂的产品都符合本标准的要求。6．3复检如果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的规定时，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中取样进行检验，重新检验的结果即使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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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GB／T 25784—20 1 0

7．1标志、标签

2，4，6一三硝基苯酚的每个包装上都应按GB 190和GB／T 191中的有关规定涂上牢固、清晰的易燃

易爆物品标志和相关的安全储运标志，并注明：产品名称规格、注册商标、净含量、产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如适用)及标志、生产厂名称、厂址、标准编号、批号、生产日期。也可将批号、生产日期打印在标签上，

并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的证明一起放人包装桶内的塑料袋外面。并应符合GB 15258化学品安全标签

编写规定。

7．2包装

本产品采用纸板桶或大木箱等包装，内衬双层聚乙烯袋双扎口，每箱折干品含量25 kg。包装要严

密，无泄露，经常检查是否有渗漏水情况，包装破损时要及时处理，含水量不足时应立即添加。产品包装

应符合GB 12463及危险化学品包装的相关规定。

7．3运输

本产品应按危险化学品运输要求进行运输。运输过程应防止曝晒、雨淋、受潮、并保持包装完整，标

志清晰。应轻拿轻放，防止压坏和碰破包装物，严禁拖、拉、摔和撞，不得混运。

7．4贮存

本产品应按GB 15603及相关规定贮存于阴凉通风的仓库内，最高仓温不宜超过30℃，防止水分

蒸发形成干品造成危险，防止与爆炸物或金属粉末接触，远离火源，不得混贮。

8安全、安全技术说明书

8．1安全

根据GB 12268—2005 2，4，6一三硝基苯酚危险品编号为(uN：0154；cN：11057)，属于第一类爆炸

品。遇明火易引起爆炸，遇金属粉末增加危险性或有爆炸危险，触及皮肤易经皮肤吸收。使用及搬运

时，应严格注意安全。

8．2安全技术说明书

按GB 16483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规定，该产品出厂应提供详细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安全

技术说明书应包括如下内容：

a) 提供该产品的危险性信息；

b)安全使用方法；

c)运输、储存要求；

d)防护措施；

e)应急处理措施等。




